
证券代码：300816        证券简称：艾可蓝        公告编号：2024-005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分别向

控股子公司合肥中海蓝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长三角”）各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

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期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分别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海蓝航、安徽

长三角各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关联董

事刘屹先生、ZHU QING（朱庆）先生、姜任健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蓝航及安徽长三角的业务发展，补充其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分别向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各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



行最近一期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有效期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本次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也不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合肥中海蓝航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合肥中海蓝航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UTYXM9T 

3、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 99 号英唐产业园 5 号楼 1 层、2 层 

4、法定代表人：ZHU QING（朱庆）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6、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7、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8、营业期限：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050 年 5 月 26 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大气污染

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船舶自动化、检测、监控系统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

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10 51% 

2 ZHU QING（朱庆） 250 25% 

3 刘屹 50 5% 

4 刘凡 10 1% 

5 姜任健 10 1% 

6 青阳蓝鑫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0 9% 

7 青阳蓝航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0 8% 

11、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海蓝航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股比例为 51%。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385.33 3,963.41 

负债总额 2,099.16 3,060.50 

所有者权益 286.17 902.91 

资产负债率 88% 77.22% 

营业收入 2,028.58 2,736.27 

净利润 25.34 616.75 

注：1、上表中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中海蓝航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但中海蓝航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可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资信情况：中海蓝航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被

质押、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4、上一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海蓝航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

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截至目前，尚有 400 万借款未到期，预计将按期还款。 

（二）安徽长三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长三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MA2W77T1XB 

3、住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铜井东路 1988 号 

4、法定代表人：吴明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6、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7、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环保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大气环保、水处理、湿垃

圾处理、垃圾焚烧、土壤修复、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装备的技术和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环保技术咨询服务，环境检测服务，环保设备的运营服务，环境大



数据分析及应用服务，环保设备、机械、机电设备、环境检测设备的设计、生产、

销售、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外资比例低于 25% 

10、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1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59 45.9% 

2 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0 10% 

3 刘凡 9 0.9% 

4 姜任健 9 0.9% 

5 ZHU QING（朱庆） 63 6.3% 

6 池州协创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 17.1% 

7 刘屹 189 18.9% 

11、与公司关联关系：安徽长三角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为 45.9%。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880.08 1,882.69 

负债总额 1,194.74 1,421.74 

所有者权益 685.34 460.95 

资产负债率 63.55% 75.52% 

营业收入 341.21 360.49 

净利润 -274.86 -223.51 

注：1、上表中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安徽长三角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且单次财务资助

金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财务资助累计发生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资信情况：安徽长三角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

被质押、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4、上一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况：上年度，公司未向安徽长三角提供财务资

助。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一）ZHU QING（朱庆）：ZHU QING（朱庆）先生为公司董事，为公司

关联自然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刘屹：刘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姜任健：姜任健先生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为公司关

联自然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刘凡：刘凡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青阳蓝鑫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青阳蓝鑫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0MA2WCD7Q8L 

3、住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伯益上东城服务中心 A 区 102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世龙 

5、出资额：92 万元人民币 

6、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服务）。 

10、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ZHU QING（朱庆） 40.89 44.4456% 

2 贾志刚 20.44 22.2174% 

3 李世龙 8.18 8.8913% 

4 李建平 8.18 8.8913% 

5 韩国庆 8.18 8.8913% 

6 李明双 4.09 4.4457% 

7 王春勇 1.02 1.1087% 

8 赵昌 1.02 1.1087% 

合计 92.00 100.00% 

11、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世龙先生担任青阳蓝鑫商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关联法人。 



（六）青阳蓝航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青阳蓝航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0MA2WBDPK8J 

3、住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伯益上东城服务中心 A 区 101 

4、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凡 

5、出资额：82 万元人民币 

6、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21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服务）。 

10、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凡 71.75 87.50% 

2 朱爽 10.25 12.50% 

合计 82.00 100.00% 

11、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凡担任青阳蓝航商务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关联法人。 

（七）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MA2TWQ539G 

3、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办公楼内 

4、法定代表人：章尚锐 

5、注册资本：105,000 万元人民币 

6、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时间：2019 年 7 月 9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经营狮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产经营和管理、投融资、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基础工业设施的投资、信息咨

询服务，日用百货、文化办公用品、医疗器械、一次性口罩、棉质口罩、防尘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产品批发及零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产品、

矿产品（除专项审批）、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的批发及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3,550 51% 

2 铜陵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450 44.2381% 

3 农发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 5,000 4.7619% 

合计 105,000 100% 

11、与公司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池州协创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池州协创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0MA2RT73A39 

3、住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伯益上东城服务中心Ａ区 104 

4、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明 

5、出资额：60 万元人民币 

6、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时间：2018 年 6 月 13 日 

8、营业期限：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2048 年 6 月 12 日 

9、经营范围：商务咨询服务（投资咨询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明 36.3157 60.52% 

2 刘凡 1.5790 2.63% 

3 胡孔平 6.3158 10.53% 

4 彭将明 15.7895 26.32% 

合计 60 100.00% 

11、与公司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1、中海蓝航的其他股东中，刘屹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ZHU QING（朱庆）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姜任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刘凡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青阳蓝航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青阳蓝鑫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海蓝航员工持

股平台。鉴于中海蓝航其他股东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东较多，本次财务资助要

求其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操作较为困难，因此本次财务资助过程中，中海蓝航其

他股东未按照其出资比例与公司同等条件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及担保。 

2、安徽长三角的其他股东中，刘屹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ZHU QING（朱

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姜任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刘

凡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池州协创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其员工持股平台；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安徽长三角引进的战略投资

者，且为国有企业。鉴于安徽长三角其他股东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东较多，且

存在国有性质的股东，本次财务资助要求其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操作较为困难，

因此本次财务资助过程中，安徽长三角其他股东未按照其出资比例与公司同等条

件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及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

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海蓝航签订了《财务资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根据资金需求分期提供借款。上

述额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借款期限：12 个月，以每笔借款转入时间为起始借款时间。 

3、利息计算：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期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按季收息，到期本清。 

4、资金用途：仅用于中海蓝航生产经营，不得挪作他用。 

（二）公司与安徽长三角签订了《财务资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根据资金需求分期提供借款。上

述额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借款期限：12 个月，以每笔借款转入时间为起始借款时间。 

3、利息计算：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期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按季收息，到期本清。 

4、资金用途：仅用于安徽长三角生产经营，不得挪作他用。 

五、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目前处于业务上升期，且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业务

开展过程中资金需求较大，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其提

供财务资助，能够分别协助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解决资金缺口，快速开拓船舶

尾气后处理领域、工业废气治理领域等相关业务。 

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后续，公司将积极跟踪中

海蓝航和安徽长三角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掌握其资

金用途，确保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400万元人民币。本次提

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4,4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2%。除此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和其

他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提供财务资助，能够协助中海蓝航、

安徽长三角解决资金缺口，助力船舶尾气后处理、工业废气治理等相关业务的顺

利开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

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向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提供财务资助收取利息且定

价公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向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中海蓝航、安徽长

三角的业务快速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整体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提供

财务资助，有利于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业务的快速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

战略。中海蓝航、安徽长三角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

够对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有效管控，本次财务资助将根据实际借款金

额及借款时间，收取借款利息，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海蓝

航、安徽长三角各提供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事项。 

十、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9 日  


